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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热线：0571-85311011 公告

法院公告
2022年1月28日

（2021）浙0282民初10484号
武子飞: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宁波分公司诉被告武子飞、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宁波市分公司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一案，
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送达相关诉讼文书，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外网
查询告知书、民事诉讼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跟踪卡、诉讼
须知、当事人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民事裁定书、普通程序
独任审理通知书及开庭传票。原告诉请：1.被告赔偿保险
理赔款7530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自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期限为公告期满
后的15日，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30日。逾期未答辩、
举证的，视为放弃相关权利。本案定于举证期满后的次日
上午9点30分在本院机关13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不出
庭的，将依法缺席判决。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1）浙0282民初10602号

操建明、操进虎：本院受理原告慈溪市胜山沈四媛
布行与被告操建明、操进虎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282民初10602
号民事判决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
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
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2）浙0282民初527号

李玉娥：原告寿霁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
用其他方式向你送达相关诉讼文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民商
事案件诉讼须知、廉政监督卡、庭审直播告知书、当事
人的民事诉讼权利和义务、开庭传票及（2022）浙0282
民初527号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
视为送达。原告的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立即支付原
告购车款250000元及支付自立案之日起至实际履行
日止、以250000元为基数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
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利息损失；2、
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答辩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
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2022年4月11日上
午9时在本院浒山人民法庭第三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裁判。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1）浙0282民初12452号

慈溪市横河忠敏轴承厂、徐建、浦惠奋：本院受理原
告慈溪市横河贵强轴承厂与被告慈溪市横河忠敏轴承
厂、徐建、浦惠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通过其他方
式向你们送达诉讼材料，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
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诉讼须知、举证通知书、当事人民
事诉讼权利和义务告知书、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民商事
诉讼须知、（2021）浙0282民初12452号民事裁定书等诉
讼材料。你方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至本院民一庭207办
公室领取前述诉讼材料，逾期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及举
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逾期未答
辩、举证的，视为放弃相关权利，并定于2022年4月7日
14时15分在本院机关第八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审理、判决。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2）浙0282民初19号

邵海波：本院受理原告刘道水与被告邵海波劳务合
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证据副本及开庭传票、
风险告知书、廉政监督卡、诉讼须知、外网查询告知书、当
事人权利义务告知书、参加诉讼通知书、民事裁定书。
自公告之日起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
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本院定于2022年3月
18日10时00分在本院浒山法庭第三审判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1）浙0282民初9327号

赵典民：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宁波分公司与被告赵典民、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台州市路桥支公司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1）浙0282民初
9327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
来本院民四庭领取民事判决书、不履行裁判法律后果告
知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
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2）浙0282民初576号

三门县紫景服饰有限公司：本院已受理原告宁波杭
州湾新区多鑫塑料制品厂诉你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因无法用其他方式向你公司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
送达（2022）浙0282民初576号民事裁定书、起诉状副
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民商事案件诉讼
须知、廉政监督卡、当事人的民事诉讼权利和义务、自动
履行告知书及开庭传票。原告的诉讼请求：1.判令你公
司支付原告货款25000元，并赔偿原告自2018年11月6
日起至款项实际清偿之日止、以25000元为基数按全国
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
利息损失（暂计至2021年11月20日的利息损失为3198
元）；2.本案诉讼费由你公司负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经
过30日即视为送达，答辩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2022年4月6日上午9时30分
在本院周巷法庭第三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裁判。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2）浙0282民初91号

广东瑞庆热能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已受理原告慈溪
市天行电器有限公司诉你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无
法用其他方式向你公司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
（2022）浙0282民初91号民事裁定书、起诉状副本、证据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民商事案件诉讼须知、廉政监
督卡、当事人的民事诉讼权利和义务、自动履行告知书及开
庭传票。原告的诉讼请求：1.判令你公司即时支付原告货
款447364元，并支付以447364元为基数，自起诉之日起
至实际履行日止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
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利息损失；2.本案诉讼费由你公
司负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答辩和
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
2022年4月6日上午8时30分在本院周巷法庭第三审判庭
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2）浙0281民初463号

邱前华（公民身份号码：3621331969****415X）：
原告宁波彩迪新材料有限公司与被告邱前华买卖合同
纠纷一案，本院已经受理。因采取其它方式无法向你送
达有关诉讼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九十五条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举证材料、廉政监督卡、诉讼须知、诉讼风
险提示书、民事裁定书及开庭传票。原告诉请：1、请
求判令被告支付买卖款54040元，并支付自2020年
1月1日起至实际之日止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
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利息；2、本
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交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定于2022年03月21日
09:00在本院低塘第一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判决。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22）浙0281民初576号

陈军（公民身份号码：3425011973****3018）：原
告余姚市天迹皮草厂与被告陈军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
院已经受理。因采取其它方式无法向你送达有关诉讼
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规
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举证材料、廉政监督卡、诉讼须知、诉讼风险提示书、民事
裁定书及开庭传票。原告诉请：1、请求法院依法判令被
告支付欠款408800元并赔偿该款自2021年9月5日起
至实际履行之日止以408800元为基数按照全国银行间
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付利息损失（暂计
至2021年12月5日为3934.7元），前两述暂合计
412734.7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交答辩状和举证的期
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定于2022年03
月21日09:30在本院低塘第一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21）浙0281民初8371号之一

蔡洪艳（公民身份号码：3412241989****9238）、
丁芬芬（公民身份号码：3412241985****3348）：原告
陈杰与被告蔡洪艳、丁芬芬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
理终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
条的规定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281民初8371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蔡洪艳、丁芬芬支付原
告陈杰货款37000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
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二百六十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
利息。本案案件受理费725元，公告费650元，合计
1375元由被告蔡洪艳、丁芬芬共同负担。款限于本判决
发生法律效力后七日内交纳。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21）浙0281民初8506号

张诗文（公民身份号码340826200101015618）：
本院受理原告杨礼朝与被告张诗文装饰装修合同纠纷
一案，现已审理终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281民
初8506号民事判决书。该判决书确定：被告张诗文
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十日内支付原告杨礼朝欠
款44900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
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二百六十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
息。本案案件受理费923元，减半收取461.50元，由
被告张诗文负担，款限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七日
内交纳。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十五日内，向本
院提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不上诉，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21）浙0281民初9834号

尹中超、李莉：原告王洪卫与被告尹中超、李莉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本院已立案受理。因你下落不明、无法
送达，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
的规定，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须知、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
等有关文书。原告诉请：一、判令二被告向原告归还借
款300000元，并支付原告自2018年12月24日起至实
际履行日止以300000元为基数按年利率6%计算的逾
期利息损失（截止2021年10月11日利息暂计为61200
元）；二、本案诉讼费由二被告承担。自发出本公告之日
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提交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内。本案定于2022年3月
15日9时在本院丈亭人民法庭第一审判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则依法缺席判决。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21）浙0281民初9835号

尹中超、李莉：原告王洪卫与被告尹中超、李莉买卖
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已立案受理。因你下落不明、无法
送达，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
的规定，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须知、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
等有关文书。原告诉请：一、判令二被告向原告归还欠
款317500元，并支付原告自2019年4月1日起至实际
履行日止以317500元为基数按年利率6%计算的逾期
利息损失（截止2021年10月11日利息暂计为57150
元）；二、本案诉讼费由二被告承担。自发出本公告之日
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提交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内。本案定于2022年3月
15日9时30分在本院丈亭人民法庭第一审判庭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则依法缺席判决。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22）浙0281民初323号

天台彼爱电器有限公司、卢泰龙：本院受理余姚市
四季线业有限公司与被告天台彼爱电器有限公司、卢泰
龙定作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无法送达，现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诉讼须知、诉讼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外网查询告知
书等有关文书。原告诉请：1、请求判令被告天台彼爱电器
有限公司立即支付原告电线款129830元；2、请求判令被
告卢泰龙对被告天台彼爱电器有限公司的上诉债务承担
连带清偿责任；3、判令二被告共同承担本案诉讼费用；自发
出公告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十五日内。本院定于2021年
4月1日09时30分在本院马渚人民法庭第二审判庭开
庭审理，逾期本院将依法判决。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21）浙0281民初8528号

谷景杰:原告魏林峰与被告谷景杰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已审理终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九十五条的规定，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
0281民初852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谷
景杰归还原告魏林峰借款20000元，款限于本判决
发生法律效力后十日内履行。如果未按本判决指
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规定，加倍支付
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案件受理费300

元，公告费650元，共计950元，由被告谷景杰负担。
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21）浙0281民初6099号

王亚（4114221984******36）：本院受理原告余姚
市德铭电器厂与被告余姚市泽睿模具厂、被告王亚承揽
合同纠纷一案，现已适用普通程序审理终结。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
告送达（2021）浙0281民初6099号民事判决书。该判
决书确定：一、解除原告余姚市德铭电器厂与被告王
亚于2021年4月20日签订的《模具购销合同》；二、被
告王亚归还原告余姚市德铭电器厂模具预付款7500
元，并支付违约金7500元；三、驳回原告余姚市德铭电
器厂的其他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363元，保全
费220元，公告费650元，合计1233元由被告王亚负
担。自公告发出之日起三十日内前来本院领取,逾期
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十五日
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不上诉，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21）浙0281民初7085号

樊豆豆：原告王松与被告樊豆豆、宁波市卓轩人力
资源有限公司、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市
镇海支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281民初7085号民事判
决书。判决如下：一、被告宁波市卓轩人力资源有限公
司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十日内赔偿原告王松车损
5385元及交通费50元；二、驳回原告王松的其他诉讼请
求。本案案件受理费50元,减半收取25元，公告费650
元，合计675元，由被告宁波市卓轩人力资源有限公司负
担，款限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七日内交纳。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
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
民法院。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21）浙0281民初8840号

李荷蓉：原告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余姚支行与
被告李荷蓉信用卡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281民初8840号民事
裁定书。裁定如下：准许原告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余姚支行撤诉。本案案件受理费50元，减半收取
25元，公告费650元，由原告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余姚支行负担。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
视为送达。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21）浙0281民初8837号

曾丽虹：原告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余姚支行与
被告曾丽虹信用卡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281民初8837号民事
裁定书。裁定如下：准许原告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余姚支行撤诉。本案案件受理费50元，减半收取
25元，公告费650元，由原告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余姚支行负担。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三十日
即视为送达。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21）浙0281民初9848号

胡园园:原告黄美英诉被告胡园园非机动车交通事
故责任纠纷一案，本院已立案受理。因你下落不明、无
法送达，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
五条的规定，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变更诉讼请求申请
书、证据副本、开庭传票、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
讼须知、诉讼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民事裁定书等
有关文书。原告变更诉讼请求如下：一、本案的第一
项诉讼请求不变；二、请求判令本案诉讼费与公告费
由被告承担。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
日内,举证期限为答辩期满后十五日内。本院定于
2022年3月22日09时00分在本院第十号审判庭开庭
审理，逾期本院将依法判决。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22）浙0281民初93号

刘辉（公民身份号码371324197807250013）：
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市分公司诉
被告刘辉保证保险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已立案受理。因
你下落不明、无法送达，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须知、廉政监督
卡、诉讼风险提示书、民事裁定书等及开庭传票。原告诉请
本院判令：1、请求贵院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理赔款共计人
民币45588.78元(包括本金44594.75元、利息951.9元、
罚息42.13元)，并支付违约金以45588.78元为基数按照
年利率6%的标准自2020年5月8日起暂计算至2021年
11月18日为4189元，之后主张款项实际履行之日止；2、被
告支付原告逾期保费1888.8元；3、以上两项诉讼请求合计
为51666.58元；4、本案的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自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的时间为
公告送达后15日，举证期限为副本送达后的30日内。
本院定于2022年4月7日14:00分在本院第十一号审判
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21）浙0281民初8838号

陈曦：原告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余姚支行与被告
陈曦信用卡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2021）浙0281民初8838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如
下：准许原告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余姚支行撤诉。本
案案件受理费50元，减半收取25元，公告费650元，由原
告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余姚支行负担。自发出本公
告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21）浙0281民初8841号

连小聪：原告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余姚支行与被告
连小聪信用卡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1）浙0281民初8841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如下：准许
原告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余姚支行撤诉。本案案件受
理费50元，减半收取25元，公告费650元，由原告宁波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余姚支行负担。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
三十日即视为送达。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21）浙0225民初8377号
周建亮（公民身份号码330328199006105314）、

陈光菊（公民身份号码522728198509031243）：本
院受理原告曹彬与被告周建亮、陈光菊加工合同纠
纷一案，原告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立即给付原告货
款25000元，并赔偿原告利息损失（按照全国银行间
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
自起诉之日起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2、本案诉讼
费由被告承担。因你下落不明，无法向你直接送
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
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225民初8377号
案件的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开庭传票、举
证通知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辨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限届满之日
起15日内。本案定于2022年3月15日上午9时在
象山县人民法院第11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
期本院将依法缺席审理。 象山县人民法院
（2021）浙0225民初7766号

乐国平（浙江省舟山市定海区临城街道前盐169
号，公民身份号码330902195803068713）：本院受
理的（2021）浙0225民初7766号原告张文定与被告乐
国平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判决如下：被告乐国平于
本判决生效后20日内支付原告张文定货款308000
元，并支付利息（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
2021年11月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LPR利率的1.5倍
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
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及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加
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加倍部分债务利息
=债务人尚未清偿的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除一般债务
利息之外的金钱债务×日万分之一点七五×迟延履
行期间）。案件受理费5920元，公告费650元，合计
6570元，由被告乐国平承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
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并按对
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
人民法院。 象山县人民法院
(2021)浙0302民初8437号

汤美雪:本院受理原告浙江温州鹿城农村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松台支行与被告汤美雪信用卡纠纷一案，
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302民
初8437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天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送达之日期满后次日起的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21)浙0302民初12446号

江西大德利皮革皮件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温州
双琦科技有限公司与被告江西大德利皮革皮件有限公
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单位)下落不明，且通过其
他方式无法向你(单位)送达，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单位)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诉讼须知、举证
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开庭传票等诉讼文书，自公告之
日起经过30天即视为送达。答辩期和举证期限为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2022年3月18日上午9时
30分在本院西郊第三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判决。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21)浙0302民初12464号

徐进钧:本院受理原告浙江温州鹿城农村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松台支行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因用直
接送达等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诉讼文书，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材料副本、开庭传票、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适
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民事裁定书等。限你自公
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民事审判三庭509室领取，逾
期即视为送达。你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
告期满后的30日内。本院定于2022年4月8日09时
30分在本院速裁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逾期将依
法缺席审理。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21)浙0303民初4205号

吴召权:本院受理原告温州恒泰橡塑有限公司与被
告吴召权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
浙0303民初4205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
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
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温州市中级人
民法院。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21)浙0303民初4208号

周旭霞:本院受理原告温州市华盈信用融资担保有
限公司与被告李春生、周旭霞追偿权纠纷一案，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21)浙0303民初4208号民事判决书。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温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22）浙0304民初437号

林春长：本院受理原告温州市宇强物流有限公司管
理人与被告林春长与破产有关纠纷一案，因无法以其
他方式向你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
副本、应诉通知书、庭前调解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
讼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外网查询告知书、诚信诉
讼告知书、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裁判文书上
网范围告知书、民事裁定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
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2年3月24日上
午9时00分在本院第七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22）浙0304民初807号

肖云轩：本院受理原告温州康庆鞋业有限公司管理
人与被告肖云轩、林德海与破产有关纠纷一案，因无法
以其他方式向你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及
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庭前调解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诉讼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外网查询告知书、
诚信诉讼告知书、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裁判
文书上网范围告知书、民事裁定书及开庭传票。自公
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
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2年3月24
日下午14时30分在本院第七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21)浙0305民初322号

唐芬兰:本院受理原告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温州市洞头区支行与被告唐连海、张素萍、唐芬兰、南存

钗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本院（2021）浙0305民初322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
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洞头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81破81号之二

因债务人温州立品康食品饮料有限公司的破产财产
已经分配完结，现该公司已无可供分配的其他破产财产，管
理人向本院申请终结温州立品康食品饮料有限公司破产
程序。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一百二十条第
二款的规定，本院于2021年11月29日裁定终结温州立品
康食品饮料有限公司破产程序。 瑞安市人民法院
（2021）浙0382民初11156号

吴文洁：本院受理原告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乐清市支公司与被告吴文洁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廉政监督卡、开庭传票、外网查询
告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民事裁定书等。自公
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
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内，本案定于
2021年3月29日上午9时30分在本院小法庭三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19）浙0327破24号之四

温州群发薄膜材料有限公司债权人：《温州群发薄
膜材料有限公司破产财产分配方案》已经债权人表决通
过，本院于2021年12月30日作出（2019）浙0327破24
号之五民事裁定书裁定认可，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企业破产法》第一百一十六条规定，由管理人执行。温
州群发薄膜材料有限公司破产财产的分配款项以转账
方式汇入各债权人确认的银行账号，本次分配总额为人
民币2894570.86元，共计债权人户数10户，债权总额为
人民币32647390.34元。 苍南县人民法院
(2021)浙0411民初3680号

胡波：本院受理原告潘正帅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经审理终结。因无法以公告送达以外的方式向
你送达法律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1)浙
0411民初3680号民事判决书。自发出本公告之日
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
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嘉兴
市中级人民法院。 嘉兴市秀洲区人民法院
(2021)浙0411民初3458号

嘉兴双辉照明电器有限公司、马冬杰：本院受理原
告浙江立洲线缆股份有限公司诉你们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已经审理终结。因无法以公告送达以外的方式向
你们送达法律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21)浙
0411民初3458号民事判决书。自发出本公告之日
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
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
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
人民法院。 嘉兴市秀洲区人民法院
（2022）浙0411民初67号

阮锋、阮荣根：本院受理原告张骏捷诉被告阮锋、
阮荣根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应
诉通知书、起诉状副本、举证责任通知书、合议庭组成
成员通知书、证据副本及传票。原告主张你们归还借
款本金72000元及逾期利息6329.4元等。自本公告
发出次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举证
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30日内，并定
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下午14时30分(遇法定节假日
顺延)在本院巡回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裁判。 嘉兴市秀洲区人民法院
（2021）浙0411民初4625号

郑伟、邱玉林：本院受理陈云财诉郑伟、邱玉林、陈荣
根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1）浙
0411民初462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如下：1、被告
郑伟、邱玉林、陈荣根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归还原
告借款本金38000元；2、被告郑伟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
日内支付原告陈云财实现债权的律师代理费2500元；3、
被告邱玉林、陈荣根对上述第一、二项债务承担连带清
偿责任；4、驳回原告其他诉讼请求；5、案件受理费812元，
公告费560元，共计1372元由被告郑伟、邱玉林、陈荣根
负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嘉兴市秀洲区人民法院
（2021）浙0483民初6544号

宋崇付（公民身份号码330326196310193017）：
本院受理原告叶新华与被告宋崇付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现已经审理终结。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
0483民初6544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3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桐乡市人民法院
（2021）浙0483民初8180号

徐永根（公民身份号码330511195508010011）：
本院受理原告沈德良诉被告徐永根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转换程序材料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
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
期满后的30日内。本案定于举证期限届满后的第3日
上午09时00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濮院法庭第一法
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桐乡市人民法院
(2022)浙0784民初119号

董焕军:本院受理原告石益龙与被告董焕军定作合
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证据副本、开庭传票、
民事裁定书(转程序)、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等应诉材
料。原告石益龙起诉请求:1、请求判令被告董焕军支付
原告石益龙欠款34000元，并赔偿利息损失(利息损失自
2021年1月1日起，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
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实际付款之日止)，2、
请求判令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答辩期及举证期分别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十五日内、三十日内。开庭
审理日期为2022年3月4日09时00分，开庭地点在本
院第5审判庭，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相关应诉材料请
前往法院512办公室领取。 永康市人民法院


